附件4
[bookmark: bookmark43][bookmark: bookmark44][bookmark: bookmark42][bookmark: _GoBack]粤港外币实时支付系统业务流程

[bookmark: bookmark45]一、业务处理流程
[bookmark: bookmark46]（一）发起行（粤方）的处理
发起行根据开户単位送交的汇兑业务凭证，按规定审核无误后进行账务处理。
经账务处理后，操作员根据汇兑凭证进行数据录入，将纸凭证支付信息转换成符合规定格式标准的电子支付信息。录入计算机的电子支付信息，经复核无误后，通过EFT系统通道发往广州外币实时支付系统（以下简称EFT系统），并接收EFT系统发回的确认信息。凭已发报后的纸凭证作为本行查询查复的原始依据。
每日营业终了，与EFT中心核对当日发往香港的外币贷记业务总笔数及总金额，核对无误后，填制转账传票作账务处理；如发现不符，先以EFT系统的数据为准作账务处理，然后向结算中心索取清单进行勾对。
[bookmark: bookmark47]（二）广州结算中心的处理
[bookmark: bookmark48]1、往账
EFT系统收到发起行传送过来的往账电子支付信息，系统自动检查电文格式，如电文格式正确，EFT系统向外管局发出扣账信息，扣减发起行在外管局开设的清算账户资金，扣款成功后向发起行发回确认信息，然后对发起行发来的支付信息进行加密，通过中国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港方代理行）发送到香港同业结算有限公司的RTGS系统进行处理。如发现发起行发出的电文格式错误，EFT系统将拒收；若账户余额不足,外管局将拒绝清算并通过EFT系统返回拒绝清算通知。
[bookmark: bookmark49]2、来账
EFT系统收到港方代理行发来的电子支付信息，系统将自动解密和检查电文格式，如密押和电文格式正确，EFT系统将向港方代理行发回确认信息，同时向外管局发出入账信息，计入接收行在外管局开设的清算账户，然后再将支付信息转发给接收行。
[bookmark: bookmark50]3、日终
EFT系统负责与外管局和代理行进行对账，核对相符后，向商业银行（粤方）发送对账信息，并将当日轧差数据传送到外管局进行资金清算，打印一式二联的轧差凭证，第一联送外管局，第二联加盖有关印章通过票据交换送给各商业银行（粤方）。
[bookmark: bookmark51]（三）接收行（粤方）的处理
接收行收到EFT系统转来的电子支付信息后，系统将自动向EFT系统发回确认信息。并对来账信息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后作账务处理，打印出一式二联“补充报单”，第一联作贷方传票，第二联加盖转讫章后交收款人做收账通知。如来账信息有误要退汇时，须按系统的格式要求作退汇处理。
每日营业终了，与EFT系统核对当日接收业务的总笔数及总金额，核对无误后，填制转账传票作账务处理。如发现不符，先以EFT系统的数据作账务处理，后向结算中心索取清单进行勾对。
[bookmark: bookmark52]二、异常情况处理
[bookmark: bookmark53]（一）往账
[bookmark: bookmark54]1、若遇到香港的节假日或者台风等情况，港方代理行系统中断连接时，则EFT系统拒收发起行发来的往账信息。
[bookmark: bookmark55]2、EFT系统收到发起行发来的往账信息转发到外管局进行扣账处理时，如发生网络故障无法进行清算，EFT系统将拒收该笔往账业务，并发回拒收信息给发起行。
[bookmark: bookmark56]3、EFT系统收到发起行发来的往账业务并已成功清算，但由于中心与发起行的通讯出现故障，发起行无法收到中心的确认信息时，发起行可通过电话查询结算中心进行确认，或在当日日终处理后收到EFT系统发出的对账信息进行确认信息数据，经确认确无发出时，才能重新发起该笔业务。
[bookmark: bookmark57]4、EFT中心收到发起行发来的往账业务并已成功清算，但由于EFT系统故障或与港方代理行的通讯故障，交易信息无法转发给香港，或者该笔业务被香港RTGS系统拒绝清算时，中心在日终将打印“银行往账退回清单”或用磁盘读出数据给发起行冲账，并手工填制轧差凭证传送到外管局作账务处理；发起行根据中心提供的“银行往账退回清单”或磁盘上的数据进行冲账处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58]（二）来账
1、EFT系统接收到代理行来账业务并返回确认信息后，但由于EFT系统故障或与外管局通讯故障，交易停留在EFT系统上无法转发接收行时，日终结算中心打印“银行待收来账清单”或用磁盘读出数据给接收行，并手工填制轧差凭证传送到外管局作账务处理；接收行根据中心提供的“银行待收来账清单”或磁盘上的数据进行账务处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59]2、EFT系统接收到代理行的来账业务并已成功清算，但由于EFT系统与接收行的通讯出现故障，交易无法转发给接收行时，日终中心打印“银行待收来账清单”或用磁盘读出数据交给接收行进行账务处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60]3、EFT系统收到代理行来账业务已成功清算，并已转发给接收行，但EFT系统到日终前仍未收到接收行的确认信息时，EFT系统视同已到达接收行；接收行在收到EFT系统的日终对账数时发现不符，可先以中心数据为准作账务处理，再要求结算中心打印“银行待确认清单”进行勾对并作账务处理。
[bookmark: bookmark61]三、系统运行时间
按广州和香港法定的工作日为系统运行日（如遇香港悬挂八号台风或黑色警告信号外），每个工作日的系统营业运行时间为：上午9：00——下午16：00。
